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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潍优办字〔2020〕9 号

关于优化用水用气报装工程行政审批的

通 知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市属各开发区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进一步理顺用水用气报装工程审批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用水用气报装服务水平，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简化审批程序。水气报装工程实施过程中，如涉及到规划、

挖掘（占用）道路、砍伐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地、交通组织、施

工许可审批的，按照工程类型实行分类审批管理。

（一）对复杂工程（150 米以上报装工程和对道路交通安全、地

下管线安全、周边群众生活有较大影响的工程），规划、挖掘（占

用）道路、砍伐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地、交通组织实行并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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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装工程建设单位通过潍坊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工程审批系统”）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综合服务窗口（以

下简称“综合服务窗口”）申请，由综合服务窗口一次受理，5 个工

作日内完成全部行政审批。相关审批部门实行并联容缺受理，对申

报材料和申请条件同时进行审查，待规划许可完成后，立即完成审

批；若规划许可最终未批准或有变更的，需重新发起审批流程。需

要现场踏勘的，确定一个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踏勘。

（二）对一般工程（简易低风险工程外，对道路交通安全、地

下管线安全、周边群众生活影响较小，长度 150 米及以下的报装工

程）实行备案登记制。工程施工前，报装工程建设单位通过综合服

务窗口备案登记工程信息，综合服务窗口一个窗口受理，无条件登

记信息，不需进行规划、挖掘（占用）道路、砍伐树木、临时占用

城市绿地、交通组织、施工许可行政审批。

（三）对符合《潍坊市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

的实施意见》（潍优字办字〔2020〕4号）规定的简易低风险报装工

程，免于规划、挖掘（占用）道路、砍伐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地、

交通组织、施工许可行政审批。

二、提高审批服务便捷度。实行报装工程前置审批，建设项目

规划审批阶段可同步实施红线外用水用气报装工程规划、挖掘（占

用）道路、砍伐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地、交通组织审批，施工许

可阶段可同步实施红线外报装工程施工许可审批。加强政企信息共

享，工程审批系统向供水供气企业开放，便于供水供气企业提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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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用户需求、主动提供报装前置服务。纳入工程审批系统审批的项

目不需提报申请表和其他用水用气报装资料，供水供气企业自行登

录工程审批系统提取用户登记信息、证件信息和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实现一张表单、一次填报、即时推送。用水用气报装系统与

当地工程审批系统实现互联互通，用户在规划审批阶段可实现线上

一键报装或电话报装。

三、优化用水用气工程设计。建设单位在提请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审查时，可同步要求供水供气专营单位提供供水供气接入设计方

案（或专项设计条件）、供水供气设施现状资料等，供水供气企业

应在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审批期限内提供，为项目各项审批事项办理

提供支撑。建设单位要求单独进行水气接入方案设计的，供水供气

专营单位应本着简洁高效的原则，在现场勘查当天完成。推动建设

项目红线外供水供气接入工程与红线内工程一体化设计，提高施工

图设计效率和协调性。推动报装工程施工图设计市场化，用户承担

报装工程费用的报装项目，由用户自主选择有资质的施工图设计单

位，供水供气企业不得强行要求用户委托自身进行设计。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用水用气报装工程挖掘（占用）道路、

砍伐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地不收取补偿费，由施工单位自行组织

或委托道路、绿化养护单位恢复原状。完善审批与监管联动机制，

审批许可作出后，应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采用先进技术手段、

人工巡查等加强施工现场监管。发现不符合审批要求、挖掘（占用）

城市道路、临时占用城市绿地或砍伐树木恢复质量不合格等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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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责令整改、撤销原行政许可决定、行政处罚等措施，并进行

失信约束。

附件：《用水用气报装工程行政审批流程图》

潍坊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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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用水用气报装工程行政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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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工程备案登记

潍坊市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4 月30 日印发

建设单位向综合

服务窗口提供备

案信息

综合服务窗口

登记信息

综合服务窗口向

相关审批、监管

部门推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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